
附件： 

信息化试点工作重点 

 

  （一）大型骨干企业信息系统外包服务 

  鼓励大型骨干企业信息系统业务外包，发展专业化第三

方信息系统服务，有效解决大型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信息化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重复投资、资源浪费、运营效率低下等问

题，促进企业内部业务的专业分工与协作，集中优势资源，

提高核心业务竞争力。同时，培育有竞争力的行业信息系统

服务运营商，提高行业信息化水平，带动我国信息服务业快

速发展。 

  试点工作重点是培育基础条件较好的第三方信息系统

服务运营商（或从大型骨干企业剥离出来的、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信息系统服务机构），鼓励其与大型骨干企业建立市

场化协作关系，为骨干企业及其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提供基

于网络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产品销售、原材料采购、

物流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培训等信息系统

服务。通过试点工作，探索大型骨干企业信息系统外包服务

模式，为进一步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二）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 

  推进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平台建设，发展面向中

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在投资、技术、

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



通过专业化、个性化电子商务服务，培育有竞争能力的运营

企业，促进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低成本电子

商务应用软件与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 

  试点工作重点是鼓励基础条件较好的电信运营商或电

子商务运营企业，集成电子认证、在线支付、第三方物流等

服务资源，为区域或行业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外包或托

管、信息发布、采购销售、在线支付、物流等服务。通过试

点，创新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模式，降低企业信息化应用成

本，提高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三）移动电子商务 

  依托覆盖广阔的无线通信网络、庞大的用户群体、便利

的信息交换模式、个性化的服务等基础条件开展移动电子商

务试点工作，普及和提高全民电子商务应用意识，增强电子

商务的渗透力，带动智能移动终端技术与装备产业及相关软

件产业发展。 

  试点工作重点是鼓励基础条件较好的电信运营商或内

容服务提供商，广泛应用手机、个人数字助理和掌上电脑等

智能移动终端，发展移动电子商务服务。一方面，在公共事

业、交通旅游、就业家政、休闲娱乐、市场商情等领域，以

手机钱包为基础，开展小额支付与结算服务；另一方面，利

用手机的移动性及二维条码、RFID、各类智能识别技术成果，

基于移动自动身份识别、信息交换、即时交易、货物发运与

接收、移动支付等技术与系统，开展形式多样的自动交易服



务。通过试点，促进电信运营商实现业务转型、拓展业务领

域，探索面向不同层次消费者的新型移动服务模式，丰富服

务产品，拓展服务领域，扩大服务对象，惠及广大民众。 

  （四）电子认证服务 

深度挖掘数字证书应用，不断创新电子认证业务和服务

模式，拓宽电子认证服务领域，提高认证企业服务质量，形

成有序、高效、安全的电子认证服务体系，促进电子认证服

务业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电子认证与信息化应用各环节的

集成与融合。 

  试点工作重点是鼓励依法设立并具有一定应用服务基

础的电子认证服务企业，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信息化应用，提供电子认证服务。通过试点，培育有竞争能

力的电子认证服务企业，解决网络环境下不同经济活动主体

的签名和身份确认问题。  

  （五）信用信息服务 

积极培育科学、合理、权威、公正的信用服务机构，探

索区域性信用信息服务模式，建立信用信息动态采集、信息

交换、信息服务、失信惩戒机制，逐步为形成既符合我国国

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信用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试点工作重点是鼓励特许经营机构整合工商、税务等政

府部门以及银行、电信等拥有的相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

资源，面向信贷、投资、交易、社保、人事聘用、劳动纠纷

等领域，为政府有关监管部门、企业、公众和第三方服务机



构，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信用评估及信用数据交换等服务。 

  （六）新农村综合信息服务 

整合涉农的科技知识、政策法规、市场需求、就业渠道

以及文化娱乐等信息资源，探索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长效发展

机制，培育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促进农村信息化可持续发展。 

  试点工作重点是鼓励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共同授权的专

门机构，依托金农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党员

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等涉农信息化基础

条件，综合利用多种网络资源（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

多种终端（手机、电视、电脑）以及市场化的信息资源，统

筹开展新农村信息化综合试点工程建设和运营服务。面向农

户和农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供求、交易及相关物流、金融服

务，农业政策、科技、气象服务，农民医疗及农民工就业等

信息服务。 

  （七）无线射频技术 

  推广无线射频技术（RFID）应用,有效实现物品的无接

触自动识别与动态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生产流通的效率和

精准控制能力，带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无线射频技术与产

品的产业化。 

  试点工程重点是鼓励交通、铁道、邮政、公安等部门开

展相关应用试点工程建设。一是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车辆电

子牌照试点工程，重点解决车辆自动识别、动态监测、车牌

套用与防伪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车辆的



精准管理。二是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路网动态监测和高速公

路全国联网自动收费试点工程。三是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物

品动态管理试点工程，创新业务和管理模式。 


